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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和废止《甘肃省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办法》等9件政府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改和废止的背景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2023年立法计划》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甘政发〔2023〕14号）有关要求，省司法厅组织政府法律顾问召开了立法论证会，并向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建议，结合立法论证会政府法律顾问和相关单位意见建议，拟对《甘肃省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办法》《甘肃省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甘肃省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管理办法》等5件省政府规章进行集中修改；拟对《甘肃省测量标志保护管理办法》《甘肃省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管理办法》《甘肃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等4件省政府规章予以废止。
二、修改的必要性
（一）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上位法衔接的需要。部分规章因制定时间较早，规章条款内容与新制定、修改的上位法在备案管理制度、许可有效期限、行政主体责任、行政处罚金额、安全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规定不一致、不相符，亟需修改。
（二）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衔接的需要。2021年1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设定、实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柔性执法，对部分规章行政处罚行为进行修改。
（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需要。按照国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对部分规章中的审批备案制度和相关行政处罚行为进行修改，进一步打破市场政策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三、废止的原因
（一）废止项目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上位法部分条款不相符合。废止项目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管理措施、审批程序、处罚依据、法律责任等方面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不一致，且废止项目出台时间较早，已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下相关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废止项目与“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求不相符合。废止项目在关于行政审批、事项备案、许可核准、验收评定等方面与国家“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求不相一致，已不符合当前工作实际情况。
（三）相关上位法对管理内容已有详细规定。废止项目的对应上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均对相关领域管理工作作出规定，无修订与保留的必要性。废止后相关管理工作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不存在管理和执法空白。
四、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甘肃省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办法》
2016年4月20日公布，实施部门省公安厅。《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对公民便捷办理证照提出了新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和治安管理工作实际，在《办法》中增加居住证电子证照办理相关内容。根据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对居住证申请人、相关用人单位和房屋出租人的法律责任作修改调整。
（二）《甘肃省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
2016年12月28日公布，实施部门省公安厅。2019年国家强制性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正式出台，《办法》与国家标准的部分规定不一致。2022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及分工方案>的通知》（安委〔2022〕10号），对电动自行车相关行业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办法》应予修改。
（三）《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2004年3月22日公布，2019年12月16日修正，实施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法》与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和《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有关行政处罚规定不一致，应予修改。
（四）《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8年8月19日公布， 2019年12月16日修正，实施部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建筑领域碳达峰行动实施和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化，《规定》中的部分条款和内容已不再适用，对照上位法、与国家相关政策，对《规定》中的绿色建筑标准、行政处罚、规范表述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调整。
（五）《甘肃省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管理办法》
2015年1月23日公布，实施部门省气象局。《办法》所依据的《甘肃省气象条例》《甘肃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上位法已进行了修订完善，《办法》涉及“气象灾害”等相关表述，与上位法有关规定不一致，应予修改。同时，为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要求，取消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机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评估活动的备案制度和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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